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　場地借用申請表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

115.05.14修訂
	申請單位
	
	負責人
	

	活動說明
	活動/會議名稱
	

	
	活動人數
	預計參與人數　　　　人

	
	活動性質
	□講座 □研習/訓練 □會議 □讀書會 □聯誼活動

□休閒運動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
	
	活動內容
	□檢附活動計畫書
	□檢附活動簡章

	
	
	□檢附活動宣傳DM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
	申請單位
聯繫資訊
	聯絡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傳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借用空間
	□會議室  □多功能活動室  □空廊  □親子小屋

	借用器材 
	□海報展示架*1（55cm*85cm）

	
	會議室：
	□折合椅　　　張（上限30）
	□會議桌　　　張（上限10）

	
	
	□投影機
	□音響設備（含2支麥克風）

	
	多功能活動室：
	□椅子　　　張（上限24）
□投影機
	□圓桌　　　張（上限6）
□音響設備（含2支麥克風）

	
	※借用單位請自備筆電、HDMI轉接頭、垃圾袋、酒精等清潔用品；並於活動結束後帶走因課程、活動所產生之垃圾。

	借用日期/時段
	日期：
	□單次，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，星期　　　。

□數次，共計　　　　次，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□帶狀，　　月，每週□一 □二 □三 □四 □五。

	
	時段：
	□上午：09:00~12:00
	□下午14:00~17:00

	
	
	□全天：09:00~17:00
	□其他：　　時　　分起至　　時　　分止

	注意事項
	· 請於上班時間（8:30~17:30）以電話預約登記或親臨本中心申請借用。電話預約後，請於五個工作日內將申請文件以e-mail、傳真、親送或郵寄至本中心，由承辦人員回覆結果；若未於時限內繳交申請文件，則取消該次借用。
· 使用e-mail、傳真者，申請書親簽，並請於活動前交由本中心留存證明。
· 申請單位請詳閱《新北巿婦女服務中心場地借用申請須知及確認單》，如有疑義，請於申請前提出；未提出者，視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遵守相關規範。
· 本中心聯絡方式：
· 電話：(02)8951-9029、傳真：(02)8951-9239；請洽承辦人張小姐。
· E-mail：ntwsc9029@gmail.com
· 地址：220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101號3樓　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收。

	申請單位主管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
	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
	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回覆欄

	借用許可
	□同意借用。
□本時段已有其他單位借用，請調整借用時間後方可再次提出申請。
□資格不符，不予借用。

	承辦人員簽章
	
	主管簽章
	


★粗框處由場地管理單位填寫，申請單位請勿填寫。

新北巿婦女服務中心　場地借用申請須知及確認單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
115.05.14修訂
	一、中心可出借器材

	□
	（1） 會議室：會議桌、折合椅、投影機、投影布幕、音響設備（含2支麥克風）。
（2） 多功能活動室：圓桌、椅子、投影機、投影布幕、音響設備（含2支麥克風）。
（3） 公用設備：飲水機、海報展示架*1（55cm*85cm）。可事前來電登記借用

	二、借用單位自備物品

	□
	（1） 筆記型電腦相關設備、HDMI轉接頭、簡報筆。
（2） 酒精、垃圾袋、衛生紙、垃圾袋、杯子／餐具、活動海報／路線指引。
（3） 文具用品（鉛筆、原子筆、簽字筆、剪刀、無痕膠帶、電池等）。

	三、場地借用及申請

	□
	【借用規範】：本中心提供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舉辦活動，以及經立案之公益團體或民間單位舉辦之公益、教育或藝文活動，並以辦理婦女福利、婦女權益、性別平權等非營利公益活動及相關業務使用為主。

【申請方式】：活動使用日期前三個月開放登記，採電話預約登記或親臨本中心申請；電話預約登記後，請於五個工作日內完成申請文件繳交，若未於時限內繳交申請文件，則會取消該次場地借用。

【申請文件】：場地借用申請書、附件（如：活動計畫書、活動簡章或DM等）。

	四、場地使用相關

	□
	【場地使用時間】：中心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08:30～17:30，以週一至週五09:00～17:00，為主要出借時段，晚間與例假日、國定假日等非上班時間皆不對外出借場地。非中心開放時間，恕不開放活動人員進入，請借用單位事前提醒參加活動人員到場及離場時間。
【場佈及場復時間】：佈置時間最早08：40開始，場地恢復最晚至17：20止。

	□
	【場地復原】

（1） 如有佈置場地或需安裝燈光、照明或使用其他設備物品等特殊需求，應先徵得中心場管人員同意。活動結束後，請將垃圾帶走並完成場地復原，並需將桌椅、器材進行消毒，最後請主動告知中心場管人員確認無誤後再行離場。
（2） 請借用單位自行準備垃圾袋，並於活動結束後帶走因課程所產生之垃圾。

（3） 廁所為公共空間，請使用後隨手維護環境整潔。若需補充衛生紙或馬桶堵塞等情形，請務必告知場地志工或中心工作人員。

【損壞賠償】

（1） 本中心借用之場地及設備，若於借用前即發現有損壞情形，請先告知，否則視同使用後損壞。

（2） 場地及設備使用後，若發現有損壞情形，則需照價賠償或購買原物以賠償，若僅需修繕，則修繕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。

	□
	【活動人數統計】：為統計場地使用狀況，請協助活動參與人數分別計算男女並回覆場地志工或中心工作人員。

	五、感控及防疫措施規範

	□
	（一）
必要時，進入本場域請配合中心規定測量體溫及進行雙手酒精消毒。
（二）
若空間環境通風不佳或人數眾多，建議全程配戴口罩。

	六、其他規範

	□
	（1） 連續場地借用期程以三個月為期限，如2月初最長可以申請借用3月初至5月底的場地。

（2） 若借用單位違反場地出借規約，經提醒及勸導仍無改善，日後不再出借場地，造成不便敬請見諒。

	申請人      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已詳閱新北巿婦女服務中心所訂定之場地借用注意事項，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